
公職王歷屆試題  （113 普考） 

共 4 頁 第 1 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s://www.public.com.tw 

公
職
王 

113 年公務人員普通考試試題 

類科：地政 

科目：土地法規概要(包括土地登記) 

 

 

一、為促進不動產市場健全發展，政府鼓勵房東加入公益出租人行列，並給予地價稅及綜合所得

稅的相關優惠。請根據住宅法規定，說明公益出租人之定義及相關稅賦優惠的內容。(25 分) 

考題難易： ★★☆☆☆ 

解題關鍵：公益出租人之稅賦優惠有綜合所得稅、房屋稅及地價稅，本題與 110 年地方特考四

等考試考古題相近。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 住宅法第 3 條、第 15 條及第 16 條 

【擬答】 

公益出租人之定義 

公益出租人係指住宅所有權人或未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住宅且所有人不明之房屋稅納稅義

務人將住宅出租予符合租金補貼申請資格或出租予社會福利團體轉租予符合租金補貼申請資格，

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者（住 ）。 

相關稅賦優惠 

綜合所得稅優惠 

貼者，於住宅出租期間所獲租金收入，免納綜合所得稅。但每屋每月租金收入免稅額度不

得超過新臺幣 1 萬 5 千元。 

5 年，其年限屆期前半年，行政院得視情況延長之。 

1 項規定出租住宅所簽訂之租賃契約資料，除作為該項租稅減免使用外，

不得作為查核其租賃所得之依據（住§15）。 

房屋稅及地價稅優惠 

公益出租人出租之房屋，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課徵之房屋稅，依房屋稅條例規定辦理

（稅率為 1.2％）。 

公益出租人出租房屋之土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課徵之地價稅，得按自用住宅用地

稅率（千分之 2）課徵。 

前項租稅優惠之期限、範圍、基準及程序之自治條例，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並報財政部備查。 

第 2 項租稅優惠，實施年限為 5 年，其年限屆期前半年，行政院得視情況延長之。 

公益出租人出租房屋所簽訂之租賃契約資料，除作為 1 項、第 2 項房屋稅及地價稅課徵使

用外，不得作為查核前開租賃契約所載房屋、其土地之房屋稅及地價稅之依據（住§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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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辦理土地徵收時，需用土地人未於公告期滿十五日內，將應發給之補償費繳交該管直轄市或

縣(市)主管機關發給完竣者，該部分土地或土地改良物之徵收從此失其效力。請問有那些情

形不受此規定之限制？又，所謂的「發給完竣」係指那些情形？(25 分) 

考題難易： ★★★☆☆ 

解題關鍵：未依法依限發竣補償費，將造成徵收失效。特殊情形如拒領、不能受領或所在地不

明者，因非可歸責需用土地人，即不在此限。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 土地徵收條例第 20 條、第 22 條及第 26 條 

【擬答】 

不受此規定之限制情形 

需用土地人未於公告期滿15日內將應發給之補償費繳交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發給

完竣者，該部分土地或土地改良物之徵收從此失其效力（土徵§20Ⅱ）。 

 

委員會復議。 

 

 

20Ⅱ但書）。 

發給完竣之情形 

未異議依限領竣者 

需用土地人於公告期滿 15 日內將應發給之補償費繳交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發給完

竣，即被徵收人已於徵收補償清冊內簽章領迄（土徵§20Ⅰ參照）。 

異議結果確定後領竣者 

權利關係人對於徵收補償價額有異議者，徵收補償價額經復議、行政救濟結果有變動或補償

費經依法發給完竣，嗣經發現原補償價額認定錯誤者，其應補償價額差額，於其結果確定之

日起 3 個月內發給被徵收人並由其於補償清冊簽章領迄（土徵§22V 參照）。 

未受領繳存專戶完竣者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於國庫設立土地徵收補償費保管專戶，保管因受領遲延、拒絕

受領或不能受領之補償費，不適用提存法之規定。未受領之徵收補償費，依第 1 項規定繳存

專戶保管時，視同補償完竣（土徵§26ⅠⅢ參照）。 

 

三、請依相關法令規定，分別說明地籍圖重測與土地複丈之原因，並說明二者的差異。(25 分) 

考題難易： ★★☆☆☆ 

解題關鍵：地籍圖重測原因，113 年 4 月身障特考四等考試剛出現過，另土地複丈為歷年重要

考古題。二者差異可由發動主體、繳納測量規費及土地所有權人未到場之處理切入作答。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 土地法第 46-1 條、第 46-2 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04 條、

205 條、第 209 條、第 211 條 

【擬答】 

地籍圖重測之原因 

已辦地籍測量之地區，因下列情形之一者，得重新實施地籍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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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重大原因（土§46-1）。 

土地複丈之原因 

土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請土地複丈：  

 

 

44條或第45條第1項規定調整地形。 

 

 

204）。 

二者差異 

發動主體不同 

地籍圖重測由政府機關依相關規定程序通知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土地複丈須由土地所有權人

或管理人向登記機關提出申請（地測§205）。 

是否須繳納測量規費 

地籍圖重測無須繳納任何測量規費；申請複丈應繳納土地複丈費（地測§209）。 

未到場之處理不同 

重新實施地籍測量時，土地所有權人應於地政機關通知之限期內，自行設立界標，並到場指

界。逾期不設立界標或到場指界者，得逕行施測（土§46-2）；申請人於複丈時，應到場會同

辦理。申請人屆時不到場或不依規定埋設界標者，視為放棄複丈之申請，已繳土地複丈費不

予退還（地測§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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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為落實平均地權之土地政策，在規定地價程序中有所謂的區段地價。請針對區段地價的估計

方法予以說明，並說明區段地價與實價登錄制度之市價的差異為何？(25 分) 

考題難易： ★★★★☆ 

解題關鍵：本題區段地價估計屬較為冷門題目，屬不動產估價範疇。其估計方法係以是否有買賣

及收益實例予以判斷，有實例者，則估計中位數為區段地價；無實例者，即採用推估方式決定。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 地價調查估計規則第 21 條 

【擬答】 

區段地價的估計方法 

估計區段地價之方法如下： 

有買賣或收益實例區段 

有買賣或收益實例估計正常單價之區段，以調整至估價基準日之實例土地正常單價，求其

中位數為各該區段之區段地價。 

無買賣及收益實例區段 

無買賣及收益實例之區段，應於鄰近或適當地區選取 2 個以上使用分區或編定用地相同，

且依前款估計出區段地價之區段，作為基準地價區段，按影響地價區域因素評價基準表及

影響地價區域因素評價基準明細表，考量價格形成因素之相近程度，修正估計目標地價區

段之區段地價。無法選取使用分區或編定用地相同之基準地價區段者，得以鄰近使用性質

類似或其他地價區段之區段地價修正之。 

估計區段地價之過程及決定區段地價之理由，應填載於區段地價估價報告表。 

第1項第1款所稱之中位數，指土地正常單價調整至估價基準日之單價，由高而低依序排列。

其項數為奇數時，取其中項價格為中位數；其項數為偶數時，取中間2項價格之平均數為中位

數；實例為1個時，以該實例之土地正常單價為中位數。（地調§21）。 

區段地價與實價登錄制度之市價的差異 

區段地價之性質屬大量估價，主要採地價區段內買賣實例正常交易價格之中位數，估計時只考

量「區域因素」而忽略宗地條件「個別因素」之差異，該方法得出價格可能導致區段地價與實

價登錄制度之市價存在顯著差距，故區段地價無法作為市場正常交易價格之判斷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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